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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VESTMENT DEVELOPMENT LIMITED 
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續存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4) 

 

資產淨值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本公司」）每股股份之未經

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 0.052 港元。 

 

每股股份之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已發行

股份 1,058,185,729 股計算。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昌義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曉秋女士及謝祺祥先生；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力先生、黎遠彪先生及梁美卿女士。 

 

 


